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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2屆第 71次會議議程

本 院 傳 賢 樓 1 0 樓 會 議 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
考試院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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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試處議字第 105000000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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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2 屆第 71 次會議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1 日上午 9 時

地點：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 70 次會議紀錄（原件印附議程第 2 頁至第 12 頁）。

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無）

三、業務報告：

（一）書面報告

1、總統民國 105 年 1 月 6 日令制定驗光人員法一案，報請查

照（原件印附議程第 13 頁至第 22 頁）。

決定：

2、本院秘書處案陳本院 104 年第 4 季（10 月至 12 月）第 12

屆第 55 次至第 68 次會議決議及決定事項執行情形、97 年

9 月至 104 年 9 月第 11 屆第 1 次至第 299 次會議及第 12

屆第 1 次至第 54 次會議決議及決定事項未辦結案件執行

情形一覽表一案，報請查照（原件印附議程第 23 頁至第

46 頁）。

決定：

3、考選部函陳 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及外交行

政人員考試、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及 10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稅務人員考試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及關係文件【列入院會

資料不含案內附件（二）至（六）部分】一案，報請查照（

原件印附議程第 47 頁至第 52 頁）。

決定：

4、銓敍部令派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人事正副主管人員石真瑛 1

員請任一案，報請查照（原件印附議程第 53 頁至第 54 頁

）。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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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令派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人事正副主

管人員王淑芬等 2 員請任二案，報請查照（原件印附議

程第 55 頁至第 57 頁）。

決定：

（二）秘書長工作報告：

決定：

（三）考選部業務報告：

決定：

（四）銓敍部業務報告：

決定：

（五）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

決定：

（六）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考銓業務報告：

決定：

四、其他有關報告：

五、臨時報告：

乙、討論事項

考選部函請舉辦 10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

師考試分階段考試、驗船師、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普通

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普通考試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

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

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請討論（原件

印附議程第 58 頁至第 62 頁）。

決議：

丙、臨時動議


